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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公佈
須予披露交易：
成立合營公司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股東協議各訂約方訂立協議，將各合營夥伴完成認購合
營公司股份之條件之滿足日期，由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延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
十日。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海南集團出售協議各訂約方訂立協議，將完成海南集團
出售協議之條件之滿足日期，由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延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
日。

應本公司要求，股份自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於聯交所暫停買
賣，並將繼續暫停買賣，以待有關本公司供股建議之公佈刊發。

茲提述本公司就成立合營公司所刊發日期為二零零六年十月十八日之公佈（「該公佈」）。
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A. 股東協議
根據股東協議，各合營夥伴認購合營公司股份，基本上須待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或之前（或合營夥伴可能書面協定之較後日期）滿足下列條件後，方告完成：

(a) 已訂立海南集團出售協議；

(b) 合營夥伴信納，海南集團出售協議完成之先決條件已達成；

(c) 已就合營公司收購山東榴園 60%股本權益訂立山東榴園收購協議；及

(d) 已就收購及進行根據山東榴園收購協議擬收購山東榴園 60%股本權益之交易取
得一切所需批准並已辦理登記手續及生效，且合營夥伴信納，收購完成之先決條
件已達成。

股東協議各訂約方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訂立協議，將上述條件之達成日期，由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延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上述 (a)及 (c)項有關訂立海南集團出售協議及山東榴園收購協議之條
件已達成。於本公佈日期，上述 (b)及 (d)項條件尚未達成。現正辦理就滿足上述 (d)項條
件獲取所須批准之手續，有關批准一經獲取，將於可行情況下盡快辦理所需登記手續，
預期有關批准將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前獲取及生效。



B. 海南集團出售協議
根據海南集團出售協議，基本上須待下列條件達成或獲豁免後，方告完成：

(a) 蘇州南達股東（海南除外）確認，（其中包括）彼等同意向合營公司轉讓海南全部
已發行股本；

(b) 上文 A段所述完成認購合營公司股份之條件（完成海南集團出售協議之條件除外）
已達成；及

(c) 合營公司信納，就蘇州南達正式成立及具備良好聲譽以及海南擁有蘇州南達註冊
資本 71.03%權益之擁有權取得之法律意見。

海南集團出售協議各訂約方已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訂立協議，將上述條件之滿
足日期由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延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上述 (a)項條件已完成。上述餘下 (b)項及 (c)項條件尚未滿足。現正諮詢達
成上述 (c)項條件所須之法律意見，預期有關意見將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前獲
取。

C. 暫停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股份自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於聯交所暫停買
賣，並將繼續暫停買賣，以待有關本公司供股建議之公佈刊發。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下列成員組成：

執行董事：
張國通先生及王洪信先生

非執行董事：
馬正武先生、洪水坤先生、顧來雲先生及徐震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鄺志強先生、徐耀華先生及勞有安先生。

承董事會命
中國誠通發展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張國通

香港，二零零七年一月四日


